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固原市财政局
固财函〔2023〕7号

关于做好 2023 年政府采购信息
统计报表编报工作的通知

市本级各预算单位：

根据《宁夏回族自治区财政厅关于做好 2023 年政府采购

信息统计报表编报工作的通知》（宁财（采）发〔2023〕38

号）要求，为做好 2023 年市本级政府采购信息统计报表编报

工作，现将有关事项通知如下：

一、统计编报范围

各预算单位应将所有政府采购项目纳入统计范围，包

括适用《政府采购法》的集中采购目录以内或者采购限额标准

以上的货物、工程和服务项目，适用《招标投标法》的政府采

购工程项目，因疫情、重大自然灾害和其他不可抗力事件等所

实施的紧急采购项目，高等院校和科研院所科研仪器设备采购

项目，高等院校和公立医院等事业单位采用贴息贷款方式开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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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采购项目，政府和社会资本合作项目，以及涉密政府采购项

目。

二、统计编报路径和时限

（一）非涉密政府采购项目。各预算单位应按照政府采购

法律法规要求在“宁夏政府采购管理系统”中如实、准确填报

政府采购计划（含网上商城、协议供货采购计划）。对集中采

购目录内采用零星采购方式开展的项目，高等院校和科研院所

采购分散采购限额标准以上但未达到公开招标数额标准的科

研仪器设备项目，通过“绿色通道”采购防疫物资、医疗救治

物资项目，紧急采购项目，适用《招标投标法》的政府采购工

程项目等应在项目完成后（即签订合同或取得发票）5个工作

日内，通过“宁夏政府采购管理系统”“限额备案管理”相关

模块自行备案。在“宁夏政府采购管理系统”新增“政府和社

会资本合作项目”填报模块，由财政部门按季度统计本级 PPP

增量项目和存量情况，录入项目信息。

（二）涉密政府采购项目。各预算单位涉密政府采购项目

（含秘密、机密采购项目，不含绝密采购项目）应当在脱密处

理后，通过“中国政府采购网”“地方政府采购信息统计管理

系统”“其他合同录入”模块录入采购品目、采购金额和采购

方式等简要信息。涉密政府采购项目每年报送一次（报送口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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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全年），系统开放时间为当年的 12 月 1 日至次年的 1月 15

日。

三、统计报表变化情况

2023 年，“地方政府采购信息统计管理系统”政府采购信

息统计报表从 13 张表增加为 16 张表，主要调整事项为：

（一）调整“财政性资金”统计事项。根据《预算管理一

体化规范》，将“表 1政府采购资金情况统计表”的采购预算

（财政性资金）统计事项，调整为“财政拨款（一般公共预算、

政府采购基金预算）”“单位资金（非同级财政拨款、其他单

位资金）”和“其他资金”。

（二）调整政府采购品目分类事项。根据新修订的《政府

采购品目分类目录》（财库〔2022〕31 号），调整“表 5政府

采购重要品目统计表”中“重要品目”的编码及名称。

（三）调整政府采购服务统计事项。一是根据政府购买服

务情况，将“表 6服务项目政府采购统计表”中统计事项类别

（第一类：政府自身需要的服务，第二类：政府向社会公众提

供的公共服务）修改为“政府购买服务”和“其他服务”。二

是增加政府购买服务支出统计，在相应的服务项目中确认购买

服务标识，增加服务领域（公共服务和政府履职辅助性服务），

录入承接主体类型信息（企业、社会组织、公益二类事业单位、

从事生产经营活动事业单位、农村集体经济组织、基础群众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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治群众、个人），由系统自动生成“表 7政府购买服务支出情

况表—服务领域”和“表 8政府购买服务支出情况表—承接主

体”。

（四）增加政府和社会资本合作项目统计事项。根据新修

订的《政府采购品目分类目录》（财库〔2022〕31 号）中“政

府和社会资本合作”服务品目进行统计，新增“表 13 政府和

社会资本合作项目统计”，将当年财政安排给相关行政事业单

位用于直接支付的财政支出责任金额纳入统计范围。

（五）其他调整事项。一是删除“表 2政府采购主体、组

织形式和采购方式统计表”中“协议供货”“定点采购”统计

方式。二是将“表 10 政府采购专项统计表—汽车”中的“商

务车”修改为“客车”，将“表 11 政府采购专项统计表—节

能”和“表 12 政府采购专项统计表—环保”中的“激光打印

机、针式打印机”替换为“A3、A4 黑白、彩色打印机”。

请各预算单位从“中国政府采购网”“地方政府采购信息

统计管理系统”下载《地方 2023 年政府采购信息统计报表编

报说明》，准确理解和掌握相关填报口径和报表变化情况。

四、编报要求

（一）各预算单位要提高对政府采购信息统计数据上报工

作重要性的认识，落实专人负责，做到采购数据与报表数据相

符，确保统计数据上报准确、完整、及时，严禁造假、虚报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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者漏报。季度汇总年度采购数据要与年终部门决算中的机构运

行信息表数据相符。一级预算单位要做好下级预算单位信息统

计数据上报工作的督促和指导工作。

（二）各预算单位通过“宁夏政府采购管理系统”“采购

业务管理”的“合同管理”和“限额备案管理”模块上传合同

报送采购数据的，不局限于每季度前报送，应当在采购项目完

成合同签订后 5个工作日内上传合同录入备案，并确认合同完

成报送工作。

政府采购信息统计编报工作如遇编报口径等问题，请及时

与固原市财政局会计法规与政府采购管理科联系，如遇软件操

作等问题，请及时与技术服务公司联系。

财政局会计法规与政府采购管理科：0954-2088035

技术人员：0951-5069346 0951-5069347

附件：地方 2023 年政府采购信息统计报表编报说明

固原市财政局

2023 年 2 月 20 日

（此件公开发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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固原市财政局 2023 年 2月 20 日印发


